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徒刑、 拘役、 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。

9、 质 疑函 递交地 址 ：

代理机构： 陕西睿信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联 系电话： 0912-3250008

投诉书递交地址 ：

(四) 关于信用记录的查询和使

榆林市财政局 联系电话：0912-3595892

用

1、 竞争性磋商小组将在资格审查阶段通过【信用中国

(www.creditchina.gov. cn) 】 、 【中国政府采购网

(www.ccgp.gov.cn) 】 网站对响应文件中的《供应商信用记录书面声明

函》 的信用情况进行甄别。 对列入失信被执行人、 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

人名单、 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及其他不符合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政府采购法》 第二十二条规定条件的供应商， 根据《关于在政府采购

活动中查询及使用信用记录有关问题的通知》 (财库 (2016) 125号) 的第

二条第 (三) 款规定， 其磋商或成交资格将被取消 。

2、 供应商在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3年内因违法经营被禁止在一定期限

内参加政府采购活动，期限届满的，可以参加政府采购活动的，但供应商

应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。

3、 供应商信用记录及企业基本信息查询的时间段为“磋商公告发布

之日 (含 当日) 至提交响应文件截止之日 (含 当日) ”。 信 用记 录及企业

基本信息查询的结果，可以纸质截图或将截图保存至电子介质的形式留

存。 供应商未如实填报《供应商书面声明函》 的，视 为“供应商提供虚假

材料谋取中标、 成交的 ”行 为。

4、 两个以上的自然人、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组成一个联合体，以一个供

应商的身份共同参加政府采购活动的， 应当对所有联合体成员进行信用记

录查询，联合体成员存在不良信用记 录的，视 同联合体存在不良信用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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